附件1：

衡东县红十字会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 

（二）开展卫生救护培训，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意外伤害和自然灾害的现场救护。 

（三）开展救灾备灾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协助政府组织抗灾救灾。 

（四）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 

（五）依法开展社会募捐活动;开展无法查明身份人员和特困户应急救助工作;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六）负责管理和发展红十字会会员、志愿工作者，组织开展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社会服务工作。 

（七）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八）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开展国际国内红十字会交流与合作。 

（九）依照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 

（十）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二）人员编制情况

编制人数10人，年末实有在职人数5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06.1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6.15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06.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1.15万元，项目支出2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36.13万元，较预算增加29.98万元，总支出136.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2.72万元，占总支出的68.11％；项目支出43.41万元，占总支出的31.89％。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途追加绩效考核奖金、省补助红十字博爱家园项目、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等费用。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1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1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1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26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4.26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0.31万元，负债总额0.24万元，净资产10.07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5.47万元，在用资产25.47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为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会深入基层、问需于民。为提高基层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按照2024年工作计划，三救三献知识宣传完成年初计划场次30场次；发展红十字志愿者60人，人道救助完成年初计划33人次，完成率100%。同时还开展红十字救护站基地建设，应急救护培训及无偿献血任务目标人次。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备灾救灾项目。2024年为10名白血病患儿申请了小天使基金，为1名先心病患儿申请了先心病儿童资助，为11名特困群众申请省级人道救助金，为33户困难群众发放县级人道救助金69000元，发放博爱慰问箱50个、棉衣35件。发放定向捐赠款26000元为残疾人免费提供拍摄证件照等服务，为困难家庭发放定向捐款1000元，为新塘中青会金秋助学赞助2000元。
（2）三救三献项目。2024年积极开展“5·8人道公益日”互联网筹资活动，依托腾讯公益平台设立“救命神器 救在衡东”项目，活动期间共筹资104920元，被衡阳市红十字会评为2024年“5·8人道公益日”互联网筹资工作先进单位，专职副会长被评为先进个人。所筹款项已用于在我县投放AED，分别位于政府大院、政务中心、滨江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筹款情况也已在衡东县人民政府官网公示。4月份选派4名有救护员证的教师参加省红十字会举办的救护师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救护师证。

3.基地建设。2024年，为办好第三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提供红十字力量，成功申报建设衡东县第一个景区红十字救护站——罗荣桓故居红十字救护站，已成功验收。为进一步推动应急救护培训工作，2024年，成功申报建设本县首个应急救护智能化培训基地——衡东县人民医院红十字应急救护智能化培训基地，核心目标是打造集教育、培训、知识普及和实操体验于一体，便捷、高效的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常态化服务群众。
4.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在“5·8”世界红十字日、“6·14”世界献血者日、世界急救日等纪念日，以及乡镇、农村赶集日，分别到各乡镇开展“三救三献”及“利剑护蕾 雷霆行动”等专题宣传活动。扎实开展，邀请专业师资到武家山学校、杨山实验中学等学校开展防范性侵、青少年心理健康等专题讲座。5月27日，衡东县三樟镇和平村村民马海雄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全国第17609例、湖南省第1200例、衡阳市第46例、衡东县第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被衡阳市红十字会评为全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